附件1

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流程

一、公告：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拟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相关事项。

二、推荐人选：居（村）民委员会推荐、业主联名推荐、业主自荐等方式产生。

三、确定人选：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根据人选推荐情况，确定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组成名单。
四、公示：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姓名、职业、住址等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。

五、备案：物业管理委员会成立后，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负责备案。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应当将备案情况及时告知所在地县级物业行政主管部门。
附件2

关于          物业管理区域
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公告

为进一步提升社区物业管理能力，依据《关于深化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和《山西省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三年行动计划》规定，            

       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拟在       小区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，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：
一、物业管理委员会组成及任期

物业管理委员会拟由居（村）民委员会代表、业主、物业使用人等     人（7人以上单数）组成。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由社区（村）“两委”代表中的党员代表担任；副主任由社区（村）党组织指定一名业主代表担任，任期3年。

二、任职条件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热心公益事业，责任心强，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和文化，具备必要的工作时间；

（二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
（三）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；
（四）依法交纳物业费用和维修资金；

（五）本人、配偶及其直系亲属与物业服务人无直接的利益关系；

（六）无《山西省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的禁止性行为；

（七）无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宜担任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的情形。

鼓励和支持中共党员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和社区志愿者积极参选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。
三、成员产生程序

（一）人选推荐

1.居（村）民委员会推荐；

2.10名以上业主联名推荐；

3.业主自荐并征得10名以上业主同意；

4.一名业主只能推选一名业主代表。
（二）资格审核

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组织居（村）民委员会对人选进行资格审核后确定名单。

（三）成员名单公示

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对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    日。

四、工作职责

物业管理委员会依照《山西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，组织业主共同决定物业管理事项，并推动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业主大会、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。

五、报名方式

（一）报名材料

联名业主和被推荐人、自荐业主和其他同意业主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明、房屋产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，并认真填写联名推荐表或业主自荐表。

（二）报名时间

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月    日上午    时    分至

    时    分、下午    时    分至    时    分。

（三）报名地点及联系人

         居（村）民委员会（具体地址）              ；
联系人：           ；电话：           。
         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（盖章）
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
附件3
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人选推荐表
	姓  名
	 
	性  别
	 
	照片
（一寸免冠）

	年  龄
	 
	学  历
	 
	

	民  族
	 
	政治面貌
	 
	

	工作单位
	 
	职  务
	 
	

	身份证号
	 
	手机号码
	 

	家庭住址
	 

	推荐意见
	（符合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条件）
 

 

 

（推荐单位盖章）
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被推荐人身份证明及相关证明材料附后。
附件4
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人选业主联名推荐表
	姓  名
	
	性  别
	
	照片
（一寸免冠）

	年  龄
	
	学  历
	
	

	民  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工作单位
	
	职  务
	
	

	身份证号
	
	手机号码
	

	家庭住址
	

	本人意愿
	是否同意         （被推荐人签字）

	联名推荐意见：
（符合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条件）
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推荐业主姓名
	身份证号
	家庭住址
	手机号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联名业主和被推荐人身份证明及房屋产权证明材料附后。
附件5
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人选业主自荐表
	姓  名
	
	性  别
	
	照片
（一寸免冠）

	年  龄
	
	学  历
	
	

	民  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工作单位
	
	职  务
	
	

	身份证号
	
	手机号码
	

	家庭住址
	

	（本人郑重承诺：符合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条件，自愿申请成为           物业管理区域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，提交的相关报名材料真实有效。）
               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自荐人（签字）：
 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同意业主姓名
	身份证号
	家庭住址
	手机号

	 
	 
	 
	 
	 

	 
	 
	 
	 
	 

	 
	 
	 
	 
	 

	 
	 
	 
	 
	 

	 
	 
	 
	 
	 


注：自荐业主和同意业主身份证明及房屋产权证明材料附后。
附件6
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书面承诺书
本人依法当选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，本人郑重承诺在履职期间严格遵守以下内容：
一、遵守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山西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以及本小区《业主大会议事规则》《管理规约》等约定，模范履行业主义务。 
二、公正廉洁、责任心强，严格遵守物业管理委员会相关规章制度，保证合理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工作时间，积极、及时、全面地履行好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职责。 
三、充分尊重和落实好物业管理委员会的集体决定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；言行一致，不发表不实、不当、不良言论。
四、坚决维护全体业主的公共利益，不利用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谋取私利，自觉接受小区全体业主的监督，主动接受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党组织和居（村）民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，按规定向居（村）民委员会定期报告。
五、如有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制度规定及上述承诺，主动提出辞去物业管理委员会工作。
承诺人姓名：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职业：
承诺日期：
附件7
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情况公示
         物业管理区域全体业主（物业使用人）：    
依据《山西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     市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决定在     物业管理区域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。      物业管理区域物业管理委员会依法履行相关职责，组织业主共同决定物业管理事项。
         物业管理区域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      名，其中主任为         居（村）民委员会代表        ，副主任为

        物业管理区域业主       。现将       物业管理区域物业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公示如下：
	职务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政治面貌
	职业
	家庭住址
	产生方式

	主任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副主任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成员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成员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成员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成员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
（住址具体到门牌号。产生方式指居（村）民委员会推荐，业主联名推荐或者业主自荐。）
公示期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（不少于7日），业主如对上述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提交至             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，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     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（盖章）
     年   月   日   
‎附件8
物业管理委员会备案表
［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］物管会备［    年］第   号
	名称
	       市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      物业管理区域物业管理委员会

	物业
类型
	 
	建筑物
总建筑面积
	       平方米

	总户数
	                户
	总人数
	         人

	物业管理区域
（四至）
	东至：
西至：
南至：
北至：

	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情况
	物业管理委员会共    人，成员具体情况如下：

	
	职务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政治面貌
	职业
	家庭住址

	
	主任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
	副主任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
	成员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
	成员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
	成员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
	成员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
	成员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
	成员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
	成员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
	成员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
	注：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身份证明、房屋产权证明等材料复印件附后。

	成
立
材
料
目
录
	1.关于物业管理区域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公告
2.物业管理委员会居（村）民委员会代表推荐表
3.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人选业主联名推荐表
4.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人选业主自荐表
5.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情况公示
6.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书面承诺书
7.业主异议核查情况和公示
8.物业管理区域区域图
9.其他材料

	意见
	该物业管理委员会提交的材料齐全，符合条件，现予以备案。有效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经办人(签字)：
       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（盖章）

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




注:本证明一式二份，由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、物业管理委员会各留存一份。

